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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來西亞檳吉臺灣學校 102 學年度教師甄選簡章 

 

一、依  據：教師法、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、師資培育法等相關法條訂定之。 

二、科目及名額： 

高中部化學科教師 1 名、國中部國文科教師(具輔導專長)1 名 

三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102 年 6 月 28 日（星期五）16:30 

四、報名方式：一律採通訊報名，請上網 http://www.ctsp.edu.my/下載報名表及自傳等表單     

             ，請先將報名表單及自傳填妥後於 6/28 日前 E-mail 至：1.李明威校長 

mingwei167@gmail.com、2.總務人事 benong1@hotmail.com 

            俾作聯繫。 

五、應繳文件： 

    (一) 報名表件:請於報名表及自傳中詳填各項資料及正確的聯絡電箱。 

    (二) 資格證件：1.畢業證書 2. 各該科合格教師證書 3.考核通知書或服務證明書 4.相關 

            績優佐證資料。 

    (三) 請將上列(一)(二)資料影印裝訂成冊，於 6/28 日前(以郵戳為憑)寄至:馬來西亞檳吉 

        臺灣學校 Chinese Taipei School(penang)總務人事王澤宏先生。 

    (四) 校址:NO.49,Lorong Kurau Satu,Taman Chai Leng,13700 Perai,Seberang 

             Perai,Penang,Malaysia. 

    (五) 學校電話:+604-3998868;+604-3997818 傳真:+604-3979960 

六、甄試資格:應具備下列各款之資格 

    (一)對海外學校教育具有高度熱忱，認真負責，教師年齡限於 55 歲以下(民國 47 年 8 

       月 1 日以後出生)。    

    (二)持有效之合格教師證。 

    (三)身體健康無不良嗜好。 

    (四)如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 條、33 條或教師法第 14 條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報名， 

       倘報名時未發現，於聘用時仍應予解聘。 

七、甄選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(一)由本校組成甄選委員會，依書面資料先行審核。 

       1.合於資格審查將於本校網站首頁公告名單參與面試及試教。 

       2.面試及試教日期:7 月 9 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 

       3.地點:臺北市立松山高中(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156 號) 

     (二)面試及試教各佔總成績之 50%，總成績未達 80 分者得從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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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錄取公告及報到: 

(一)經錄取教師於 102 年 7 月 10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6 時前公告於本校網站上  

http://www.ctsp.edu.my/，並以電話通知。 

     (二)凡錄取人員，應於 102 年 7 月 30 日（星期二）下班前親自或委託他人攜帶有關證 

        件辦理報到，逾時以棄權論，並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。 

九、附則：   

    (一)待遇:依本校教師敘薪辦法規定。 

    (二)福利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1.辦理工作證 

       2.住院醫療保險 

       3.提供教師宿舍 

       4.臺聘教師寒暑假給予檳城一台此來回經濟艙機票各壹張。 

     (三)本校屬完全中小學，如因教學需要得搭配高國中小學課程，教師完全配合。 

     (四)其他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說明之。 

 

 

http://www.ctsp.edu.my/


 

 

附件一 

 

馬來西亞檳吉臺灣學校 102 學年度教師甄選報名表 

報考科

目 
□ 高中化學科  □ 國中國文科(具輔導專長)    編號： 

姓 名  性 別  出 生 日       年  月  日    

現職服務機關學校  
身分證 字

號   

通訊處

地址 

 

 

連絡處：（住家 ） 

( 手機 )        ( 信箱 ) 
 

學 

 

 

 

 

歷 

學 校 名 稱 
日夜 

間部 
系 科 組 別 起 迄 年 月 

高 中       年 月至 年 月 

大 學     
  年   月至  年 

月 

研 究 所     
  年   月至  年 

月 

教 師 登 記 

（ 檢 定 ） 種 類 
              科 

證書 

字號 
     

教 育 

學 分 
修習學校  

學分

數 
 
起 迄 

年 月 

自   年  月至   年  月   

(師大院校畢業者免填） 

教 

學 

經 

歷 

曾服務之  

機關學校 
      職      稱 起迄年月 任 教 年 級        任教科目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年   

資 
共       年 

填表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年    月   日 

審    

查 

結 

果 

年 資  行 政  學 歷  獎勵   

資 料 審 查 總 分  備   註   

決 議             （   ）正取     （   ）備取   第      名      （   ）未錄取 

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二 

自   傳 

姓 名  性 別  出生日期   年  月  日 現服務學校  

學 

 

歷 

 

經 

 

歷 

 

著 

 

作 

 

一、家庭狀況： 

二、求學歷程： 

三、教育理念及過去服務教育優良事蹟： 

四、對檳吉臺灣學校之了解及服務抱負： 

五、結語: 

 



 

 

 

 


